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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居
香
港
三
十
七
年
，
葉
靈
鳳
書
寫
香
港
的
山
川
草
木
，
追
索
香
港
的
前
世
今
生
，
開
創

了
香
港
研
究
的
先
河
，
為
香
港
留
下
了
豐
厚
的
文
化
遺
產
。
在
多
達
百
萬
言
以
上
的
香
港
書
寫

中
，
最
具
歷
史
價
值
的
，
恐
怕
就
是
這
本
《
香
江
舊
事
》
了
。

所
謂
「
香
江
舊
事
」
，
是
指
「
當
年
的
英
國
殖
民
主
義
者
如
何
處
心
積
慮
的
侵
佔
香
港
九

龍
和
所
謂
『
新
界
』
的
經
過
，
以
及
百
多
年
來
他
們
在
這
裏
壓
迫
剝
削
我
們
同
胞
的
罪
行
」
。

這
個
舊
事
，
在
英
國
殖
民
統
治
時
期
是
諱
莫
如
深
的
。
黃
蒙
田
認
為
：
「
當
時
用
中
國
文
字
寫

的
這
方
面
著
作
幾
乎
等
於
空
白
，
如
果
說
有
站
在
中
國
人
立
場
較
為
有
系
統
地
把
這
一
時
期
的

歷
史
真
實
加
以
整
理
填
補
了
這
塊
空
白
的
，
是
靈
鳳
這
方
面
的
著
作
。
」
香
港
歷
史
博
物
館
前

總
館
長
丁
新
豹
更
說
：
「
細
算
起
來
，
我
接
觸
香
港
歷
史
，
可
能
是
從
霜
崖
的
《
香
江
舊
事
》

李
廣
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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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香
江
舊
事

自
本
年
五
月
以
來
，
香
港
愛
國
同
胞
展
開
了
一
場
轟
轟
烈
烈
的
抗
暴
運
動
，
清
算
百
多
年

來
英
帝
國
主
義
在
香
港
積
欠
下
來
的
舊
恨
新
仇
。
自
一
八
四
一
年
二
月
二
十
六
日
（
滿
清
道

光
二
十
一
年
正
月
初
四
日
）
，
當
時
英
國
派
到
中
國
來
主
持
鴉
片
貿
易
的
所
謂
：
商
務
監
督
義

律
，
根
據
與
滿
清
欽
差
大
臣
琦
善
私
下
擅
自
非
法
訂
立
的
《
穿
鼻
草
約
》
，
派
兵
佔
領
了
香
港

島
以
後
，
英
國
殖
民
主
義
者
對
島
上
的
中
國
同
胞
就
開
始
了
他
們
的
侵
畧
。
這
種
侵
畧
是
藉
了

種
種
政
治
經
濟
文
化
壓
迫
手
段
來
進
行
的
。
並
且
得
步
進
步
，
逐
漸
侵
佔
了
九
龍
和
所
謂
「
新

界
」
的
廣
大
地
域
以
及
海
中
的
許
多
島
嶼
。

一
百
多
年
來
，
英
帝
國
主
義
在
香
港
九
龍
和
所
謂
「
新
界
」
各
地
的
侵
畧
壓
迫
行
為
，
從

未
停
止
過
。
而
且
為
了
要
達
到
剝
削
壓
榨
和
鞏
固
統
治
的
目
的
，
在
過
去
早
已
不
惜
一
再
採
用

血
腥
的
鎮
壓
手
段
。
因
此
百
多
年
來
英
帝
國
主
義
者
在
這
裏
所
欠
下
的
舊
債
，
事
實
上
是
一
筆

血
債
。這

一
次
，
自
五
月
抗
暴
運
動
開
始
以
來
，
英
國
悍
然
採
用
法
西
斯
兇
殘
手
段
對
付
我
愛
國

同
胞
，
欠
下
了
大
批
新
的
血
債
，
新
仇
舊
恨
，
更
是
到
了
一
定
要
徹
底
清
算
的
時
刻
了
。 

為
了
教
育
自
己
，
為
了
使
大
家
更
清
楚
的
理
解
英
帝
國
主
義
百
多
年
來
侵
畧
香
港
的
前
因

後
果
，
在
這
幾
個
月
來
，
我
曾
經
翻
閱
了
不
少
有
關
史
料
，
同
時
更
將
自
己
閱
讀
所
得
介
紹
給

大
家
。
本
來
，
這
許
多
年
以
來
，
我
一
直
在
留
意
鴉
片
戰
爭
歷
史
和
香
港
百
年
來
淪
為
殖
民
地

的
過
程
，
過
去
的
一
些
有
關
這
些
課
題
的
出
版
物
，
差
不
多
都
涉
獵
過
了
。
但
是
這
一
次
，
我

更
將
注
意
力
集
中
在
揭
發
英
國
殖
民
主
義
者
的
醜
惡
面
目
和
在
這
裏
歷
年
所
犯
下
的
罪
行
，
因

此
能
發
掘
出
許
多
新
的
資
料
。
這
裏
所
寫
下
的
，
就
是
其
中
的
一
部
分
。

通
過
這
個
集
子
，
我
希
望
能
使
大
家
明
白
當
年
的
英
國
殖
民
主
義
者
如
何
處
心
積
慮
的
侵

佔
香
港
九
龍
和
所
謂
「
新
界
」
的
經
過
，
以
及
百
多
年
來
他
們
在
這
裏
壓
迫
剝
削
我
們
同
胞
的

罪
行
。
眼
前
的
抗
暴
運
動
正
是
他
們
自
己
種
下
的
惡
果
。
現
在
不
僅
是
中
國
同
胞
要
徹
底
清
算

這
些
罪
行
，
也
是
他
們
自
食
這
些
惡
果
的
時
候
了
。

 

霜
崖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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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的「序曲」1  

香
港
的
「
序
曲
」

有
一
部
新
出
版
的
有
關
香
港
的
新
書
，
是
奧
斯
丁
．
柯
地
斯
的
《
香
港
的
序
曲
》
（A

ustin 

C
oates: Prelude to

 H
ongkong

）
。 

作
者
曾
經
在
英
國
在
遠
東
各
殖
民
地
任
職
過
二
十
多
年
，
也
曾
在
香
港
任
過
行
政
官
，
是

所
謂
「
中
國
專
家
」
之
一
。
《
香
港
的
序
曲
》
不
是
小
說
，
是
歷
史
讀
物
。
他
將
「
香
港
」
誕

生
的
歷
史
從
明
末
清
初
歐
洲
的
殖
民
貿
易
者
想
闖
破
這
東
方
老
大
帝
國
閉
關
政
策
的
企
圖
說

起
，
一
直
到
在
鴉
片
的
戰
火
中
，
英
國
遠
征
軍
趁
機
派
兵
在
香
港
登
陸
為
止
。

這
是
一
切
要
敍
述
香
港
早
年
歷
史
的
外
國
作
者
最
感
辣
手
的
一
個
問
題
，
因
為
如
果
要
正

確
的
敍
述
香
港
在
這
期
間
的
史
實
，
就
無
法
不
承
認
，
遠
在
《
南
京
條
約
》
產
生
之
前
，
這
座

《香江舊事》原版封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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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島
就
早
已
被
佔
據
，
並
且
被
單
方
面
宣
佈
是
自
己
的
殖
民
地
了
。 

《
香
港
的
序
曲
》
的
作
者
自
然
是
明
白
這
樣
過
程
的
，
而
且
也
無
法
避
免
不
加
以
敍
述
，

因
為
他
要
寫
的
正
是
這
一
段
期
間
的
這
座
小
島
的
歷
史
。
但
是
，
從
一
個
外
國
人
的
立
場
，
如

果
要
將
這
一
段
歷
史
寫
得
詳
細
而
且
公
正
，
是
很
難
適
合
自
己
人
口
味
的
，
因
此
作
者
特
地
將

這
段
歷
史
推
溯
到
更
遠
，
從
葡
萄
牙
殖
民
者
同
明
朝
的
貿
易
關
係
說
起
，
一
直
說
到
澳
門
的
出

現
，
然
後
才
出
現
藉
了
澳
門
作
跳
板
的
東
印
度
公
司
商
人
。 

但
是
，
千
言
萬
語
，
歸
納
起
來
，
「
香
港
」
誕
生
的
「
序
曲
」
，
那
「
樂
章
」
仍
是
不
會
改

變
的
，
這
該
是
一
首
三
部
曲
，
即
鴉
片
貿
易
，《
穿
鼻
草
約
》
，
武
裝
佔
領
。 

「
香
港
」
誕
生
的
最
重
要
關
鍵
，
該
是
那
幾
條
見
不
得
人
的
《
穿
鼻
草
約
》
，
這
是
英
國
商

務
監
督
義
律
同
滿
清
欽
差
大
臣
琦
善
，
在
虎
門
外
穿
鼻
洋
上
的
船
中
訂
立
的
，
所
以
稱
為
《
穿

鼻
草
約
》
。

這
是
在
事
前
都
未
得
到
雙
方
政
府
授
權
、
在
事
後
也
不
曾
獲
得
雙
方
政
府
同
意
的
最
荒
唐

的
一
份
條
約
，
是
義
律
和
琦
善
兩
人
擅
自
訂
立
的
。
在
琦
善
方
面
的
用
意
是
：
對
方
追
得
這
麼

緊
，
姑
且
藉
這
份
草
約
敷
衍
一
下
，
另
圖
良
策
；
在
義
律
方
面
的
用
意
是
：
先
迫
你
承
認
這
些

條
件
再
說
，
以
後
不
怕
你
會
抵
賴
。
就
這
樣
，
就
在
這
幾
條
《
穿
鼻
草
約
》
之
中
，
有
一
條
是

琦
善
答
應
將
香
港
這
小
島
給
與
英
國
商
人
作
曬
貨
修
船
暫
住
之
用
。
義
律
就
是
手
拿
着
這
草

約
，
派
兵
在
香
港
島
登
陸
的
。 

這
一
份
條
約
，
雙
方
的
政
府
事
前
固
然
不
知
道
。
事
後
知
道
了
，
英
政
府
以
《
穿
鼻
草
約
》

勒
索
利
益
太
少
，
拒
認
該
約
，
並
將
他
撤
調
回
國
；
滿
清
政
府
更
因
為
琦
善
擅
自
將
「
天
朝
」

的
土
地
給
與
「
夷
人
」
，
乃
將
琦
善
抄
家
充
軍
。
然
而
「
香
港
」
就
這
樣
糊
裏
糊
塗
，
將
錯
就

錯
的
「
誕
生
」
了
。


